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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财字〔2020〕97 号
关于对梁河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

会议第117号建议的答复

梁愿昌代表：

您提出《关于请求把畜牧产业发展经费纳入年度财政预算的》的建议，已交县财政局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近几年来我县财政十分困难，年初预算时不能按单位需求安排，在2020年预算时把各单位的产业发展资金纳入切块资金管理，年中根据单位的工作安排及需求由单位向县人民政府提出请示后再进行安排。在以后年度的预算中县财政局也在计划着向县人民政府汇后尽可能在年初预算时明细安排到各单位。

梁愿昌代表，您提出的建议很好，对于今年不能把畜牧产业发展工作经费5万元纳入县级财政预算的问题，请谅解。希望您一如既往关心和支持财政工作。

                                       梁河县财政局
2020年9月1 日

联系人及电话：刘辉  18306979688

梁河县财政局                             2020年9月1日印发  

PAGE  
一1一


